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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保留開始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教育局統籌款修繕工程（不需補辦預算）
2. 教育部補助資本門（應付代收款）
3. 學校其他準備金修繕工程
以上因無預算法源，故無法辦理預算保留



否


1.本年度預算資本
  門未執行完畢
2.以前年度保留至本年
度未執行完畢
3.本年度補辦預算
  未執行完畢







1.教育局統籌款修繕工程於執行完畢併入當年度決算辦理
2.教育部補助（應付代收款）請洽業務科是否需向教育部辦理保留
3.學校其他準備金修繕工程於執行完畢併入當年度決算辦理

是




有契約者屬於一般保留，配合教育局期程辦理
無契約者屬於專案保留，配合主計處期程辦理




	




1. 專案保留案件在12月下旬填報，並於1月下旬召開府級會議審核，各校須準備相關說帖極力爭取，必要時請洽業務科協助。
2. 一般保留訂於1月中旬，由教育局辦理審查，各校應備齊相關契約書、申請表、執行數等佐證資料備查。









由教育局於2月20日以前由發保留核定函，並於3月辦理保留分配作業

